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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/4． 中美洲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

的威胁及和平倡议

大会，

回顾安全理事会 1983 年 5 月 19 日 第5300983) 

号决议， 其中安理 会赞扬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， 并且

紧急呼吁该区域内外有关国家通过坦诚和建设性的对

话同该集团充分合作， 以 求解决它们的歧见，

回顾大会 1983 年 11 月 11 日第38/10 号决议，其

中除其他事 项外， 表示最坚定地支持孔塔多 拉 集 团，

并敦促其坚持 努力， 这种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支

持和该区域内外各国的坦诚 合作，

满意地注意到孔塔多拉集团的努 力 所取得的成

果， 特别是 1984 年 9 月 7 日的《孔塔多拉关于中美洲

和平与合作的文件»'7

考虑到《孔塔多拉文件》是哥斯达黎加、萨尔瓦多、

危地马拉、 洪都拉斯、 尼加拉瓜五国政府在孔塔多拉

集团推动下认真进行协商和 谈判的结果，

还考虑到《孔塔多拉文件E为该区域的缓和、 持久

和平以及促进该区域的经济社 会发展奠定 了基础， 从

而向谈判的成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，

注意到 秘书长按照大会第38/10 号决议提交的报
告，8

1. 敦促五个中美洲 国家的政府各自加紧同孔塔

多拉集团磋商 ， 以期完成谈判进 程， 早日签署«孔 塔

多拉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文件汃 从而促使 该 文

件中所作的各项承诺得到充分遵守， 并使 各项执行措

施和后续措施开始生效；

2. 还敦促所有国家， 特别是同该区域有联系并

在该区域有利益的国家， 充分尊重«孔塔多拉文件刀的
宗旨和原则以及它们由于加入该文件的«附加议定书》

而 承担的义务；

'A/39/562 - S/16775, 附件。 印本见«安全理事会正式记

录， 第三十九年， 1984钉7月、8月和9月份补编», S/16775 

号文件， 附件。
"A/39/562 - S/16775。 印本见«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， 第

－三十九年， 1984年7月、8月和9月份补编», S/16775号文

件。

3. 请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 第5300983) 号 决

议， 定期向安理 会报告局势的发展以及该决议的执行

情况；

4. 请秘书长在 1984 年 12 月 15 日以前向 大 会

提交有关本决议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； 9

5. 决定将题为 “ 中美洲局势： 对 国际和 平与安

全的威胁及和平倡议” 的项目列入 第四十届会 议临时

议程。

1984 年 10 月 26日

第 39 次全休会议

39/5. 柬埔寨局势

大会，

回顾其 1979 年 11 月 14 日 第34/22 号、 1980 年

10 月 22 日第35/ 6 号、 1981 年 10 月 21 日第36/ 5 号、

1982 年 10 月 28 日 第37/ 6 号 和 1983 年 10 月 27 日

第38/3 号决议，

还回顾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C柬埔寨宣

言)10和第1 号决议（ 一），l) 提供了全面政治解仗柬 埔

寨问题的谈判架构，

注意到秘书长关千大会第38/3 号决议执 行情况

的报告， 12

注意到 以诺罗敦·西哈努克亲王为民主柬埔寨主

席的联合其效能不断增加，

痛惜外国武装干涉和占领仍在 继续， 外国军队仍

未撤出柬埔寨， 因而使该国境内继续存在着敌对行

动， 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，

注意到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 年 5 月 24 日关于

9报告纾以编号A/39/827 - S/16865印发。 印本 见«安个

押 ，F会正式记求， 第 －金十九什， 1984年10月、 11月和12月

份补编», S/16865号文件。

10:(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报 告， 纽约， 1981年7月13-
17 H汃（联合国出版物， 出伟品编号： E.81.1.20)附件一。

可叶上， 附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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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和这种权利对殖民或外国统治下

或外国占领下各国人民的适用的第1984/148 号决定 ，

深感不安的是， 柬埔寨境内持续不己的战事 和动

乱迫使更多的柬埔寨人逃往泰柬边界寻求粮食和 安

全，

认识到 国际社会的援助已使柬埔寨人民的缺粮情

况和卫生问题继续减轻，

强调逃到邻国避难的柬埔寨人民有安全返回家园

的不可剥夺的权利，

井强调柬埔寨的冲突如果不能得 到 全国 政 治 解

决， 人道主义的问题也就无法有效解决，

严重关切关于外国占领军队强迫改变柬埔寨人口

状况的报道，

深信要在东南亚实现持久 的和平， 减轻对国际和

平与安全的威胁 ， 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为柬埔寨问题寻

求一 项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， 这种解决办法须规定 撤

出一 切外国军队， 并确保尊重柬埔寨的主权、 独 立、

领土完整、 中立与不结盟地位， 以及 尊重柬埔寨人民

不受外来干涉实行自决的权利，

又深信在柬埔寨问题通过和平手段得到全面政治

解决后， 东南亚地区各国可以努力在东南亚建立一个

和平、 自由和 中立的区域， 以缓和 该地区国际紧张局

势， 并实现持久的和平，

重申所有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《 联合国宪章讨的原

则， « 宪章沪要求尊重各国的独立、 主权和 领土完整，

不干涉和 不干预各国内政， 不使用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

胁 ， 并且和平解决争端，

］． 重申其第34/22 号、 第35/6 号、第36/5 号、

第37/6 号和第38/3 号决议， 并要求充分执行这些决

议；

2. 重申深信外国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， 恢复和

维护柬埔寨的独立、 主权和领土完整， 柬埔寨人民有

决定 自己命运的权利， 以及 所有国家保证不干涉和不

干预柬埔寨的内政， 是柬埔寨问题任何公正持久解决

办法的主要组成部分；

3. 赞赏地注意到 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特设委员

会的报告卫井请该委员会在 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复会

前继续其工作；

4. 授权特设委员会必要时举行会议， 井执行其
任务规定 中交付给它的任务；

5. 重申其按照国际会议的第1 （ 一 ） 号决议适当

时再度召开国际会议的决定 ；

6. 再次呼吁东南亚各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出席国

际会议今后的会议；

7. 请国际会议向大会提出关于今后各届会议的

报告；

8. 请秘书长继续同 国际会议与特设委员会协商

和 给予协助， 并经常向它们提供执行其任务所必需的

种种便利；

9. 再次感谢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施密切注视局势
的发展， 并请他继续这样做， 同时进行斡旋， 以 促成

全面的政治解决；

10. 再次褒示深为感谢曾向柬埔寨人民 提 供救

济 援助的捐款国家、 联合国及 其各机构， 以及 其他各

国和国际人道主义 组织， 并呼吁它们继续向仍需救助

的柬埔寨人民， 尤其是沿泰柬边境和 在泰国居留中心

的柬埔寨人提供紧急援助；

11. 再次褒示深为感谢秘书长致力协调人 道 主

义救济 援助和 监督救济 物资的分发工作， 请他加紧进

行这种必要的努力；

12. 敦促东南亚各国， 一 俟柬埔寨冲突获得全面

政治解决， 即为建立东南亚和平、 自由和中立区再接

再励作出努力；

13. 重申希望在 达成全面政治解决后成立 一 个

政府间委员会， 以考虑制订 一个援助柬埔寨重建其经

济 和促进 该地区所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尸；

14.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报告本决 议

的执行情况；

15. 决定将题为＂ 柬埔寨局势” 的项目列入大 会

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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